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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〔2017〕12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纪检监察工作“转职能、转方式、

转作风”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关于纪检监察工作“转职能、转方式、转作风”的实施意

见》已经 2017 年 2 月 12 日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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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纪检监察工作“转职能、转方式、转作风”

的实施意见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

党委负主体责任，纪委负监督责任；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

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，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

责机关作用。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要求，纪检监察机关要聚

焦中心任务，坚守责任担当，监督执纪问责，推进组织制度创新；

要转职能、转方式、转作风（简称“三转”），明确职责定位，

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主责部门，做到不越位、不缺位、不错位。

为了贯彻落实上级纪委和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的部署和

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学校反腐倡廉工作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就

推进学校纪检监察工作“三转”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中央历次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历次

全会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

和省委、省纪委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

作的新形势、新任务和新要求，通过实施“三转”，创新方式方

法，切实改进作风，促进纪检监察工作回归党章要求，聚焦党风

廉政建设中心任务，突出监督执纪问责主业，坚持把纪律和规矩

挺在前面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努力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建设

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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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标任务

(一) 转职能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

根据《党章》规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，纪检监

察部门的根本职能定位是“监督执纪问责”。“三转”的实质就

是纪检监察工作要坚决往强化监督、严格执纪、严肃问责的主业

上转，坚决纠正纪检监察部门“协调变牵头、牵头变主抓、主抓

变负责”的错位、越位现象，把不该牵头、不必参与的业务工作

交还给主责部门，把《党章》赋予的使命切实担当起来，集中精

力聚焦中心任务，聚力执纪审查，形成反腐倡廉建设新常态。

1.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“三项主要任务”，做好“五项经常

性工作”。三项主要任务是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；检

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；协助党的委员会加

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。五项经常性工作是：经常对

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，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；对党员领

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；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

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，决定或取消对这

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；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；保障党员的权利。

2.退出与纪检监察部门职能关联度不大、非主业主责的议事

协调机构。按照上级规定和要求，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不再担任

具体业务议事协调机构（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）成员。

3.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把不该管的工作交还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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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部门。纪检监察部门不再参与行政审批、评审评估、评先评优、

招标采购、项目验收等具体业务和过程监督（现场监督）；应把

属于主管部门职责范畴内的业务工作监管责任交还主责部门，融

入到业务主管部门日常监管和教育之中。

4.纪委和监察部门的监督，是对党员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

力情况进行监督；是对主抓者、主责者、监管者的监督；是“监

督的再监督、检查的再检查”。纪委和监察部门应把精力集中到

监督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上、集中到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上、集中到

对主责部门履行主体责任的“再监督”上。

(二) 转方式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

1.转变监督方式。实现三个转变：一是由过去的习惯牵头、

冲锋在前转变为监督在后，把主责部门推到监管一线去；二是由

过去的参与配合职能进行常规性业务检查转变为监督主责部门

履行职责、监督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权力；三是由过去的事前、事

中、事后全程参与转变为加强事后的问责问廉问效。

2.按照挺纪在前的要求从严执纪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，坚持

抓早抓小，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尽快实现纪检监察工作

由“过程参与”向“纪律审查”转变。纪检监察部门要牢牢掌握

工作的主动权，坚决纠正被动参与、甚至充当挡箭牌的现象。

3.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强化问责。贯彻落实问责条例和

党纪处分条例，把问责作为重要抓手，坚持“一案双查”；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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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综合运用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诫

勉谈话、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等方式进行追责问责。

(三) 转作风，锻造过硬纪检队伍

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，以高的标准、铁的

纪律从严要求纪检监察干部，严防“灯下黑”。纪检监察部门要

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、创新工作机制、规范业务流程，严格监督

执纪问责。纪检监察干部要率先垂范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”，努

力提高履职能力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克服作风漂浮、软散懈怠、

无所作为等现象，为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、保障学校健康发展尽

职尽责，做出积极贡献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 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推进纪检监察机关“三转”，

是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遵循党章的根本要求，科学应对新的历史条

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

回归党章规定的纪检机关的基本职责，促进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

挥职能作用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必然要

求和重要保证。

“三转”不是懒政、推诿，而是促使党委、纪委和各职能部

门的职责回归本位。应将“三转”放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

署、促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宏观视角下来认识和推进，克服“三转”

只是在纪检监察部门内部封闭运行的错误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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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加强领导、密切协作。落实“三转”要求，必须在学

校党政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进行。学校党委要进一步加强领

导，并及时帮助解决实施“三转”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学校党

政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工作分工和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切实肩负

起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，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监察部

门实施“三转”。纪委和监察部门应当积极推进“三转”，不得

该转而不转，甚至出现越位、错位而本职工作虚位等现象；各级

党组织和各职能部门应当积极支持配合，自觉担当主体责任，主

动抓好本单位（部门）的反腐倡廉建设，不得推诿、扯皮，甚至

出现工作断档的现象。

(三) 落实分工、强化问责。落实“三转”要求是全校上下

的共同责任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，各守本位、

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学校党委、纪委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对思想

不重视、职责不到位的，要及时予以提醒，限期整改；对搞形式

主义、敷衍应付的，要及时警示诫勉，直至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，

确保“三转”要求落实到位。

中共宿州学院党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2月 13日印发


